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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

專屬之審判權，而排除現役軍人接受普通法院之審判。至軍事審判之

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惟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

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具司法權之性質，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

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

不得違背憲法第七十七條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刑事訴訟審

判，第八十條法官依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

憲政原理；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軍人權利之限制者，亦應遵守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本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人民訴訟權利及第七十七條之意旨，應

就軍事審判制度區分平時與戰時予以規範。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

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逕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

為理由請求救濟。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規定：「國防部為最高軍事審判

機關」，使軍事機關完全掌理具司法性質之軍事審判，有違權力分立原

則；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軍事審判機關長官有判決核可

權及覆議權；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軍事審判庭之組成須簽請軍事長官

核定，使行政權介入軍事審判權之行使；及其他不許被告逕向普通法

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部分，均與上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有關機關應於上開期

限內，就涉及之關係法律，本此原則作必要之修正，並對訴訟救濟相關

之審級制度為配合調整，且為貫徹審判獨立原則，關於軍事審判之審

檢分立、參與審判軍官之選任標準及軍法官之身分保障等事項，亦應一

併檢討改進，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三七號解釋（86.10.17.）

【解釋文】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

定及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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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無待繼承人為繼承之意思表示。繼承權是否被侵害，應以繼

承人繼承原因發生後，有無被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

產之占有、管理或處分為斷。凡無繼承權而於繼承開始時或繼承開始後

僭稱為真正繼承人或真正繼承人否認其他共同繼承人之繼承權，並排

除其占有、管理或處分者，均屬繼承權之侵害，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得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規定請求回復之，初不限於繼承開始時自

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利者，始為繼承權之侵害。最高法院五十

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例之本旨，係認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

權利之人，必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即已有侵害繼承地位事實之存在，

方得謂為繼承權被侵害態樣之一；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間

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迨事後始發生侵害遺產之事實，

則其侵害者，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而非侵害繼承權，自無民法第一

千一百四十六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在此範圍內，該判例並未增加

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遺產繼承制度，旨在使與被繼承人具有特定身分關係之人，於被

繼承人死亡之後，因身分而取得被繼承之財產，藉以保障繼承人之權

利。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後，除民法另有規

定及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

權利義務，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定有明文。

繼承權如被侵害，應許繼承人依法請求回復之。我國民法為使繼承人

於繼承權受侵害時，只須證明其係真正繼承人即得請求回復其繼承權

而不必逐一證明其對繼承財產之真實權利，以及繼承權之回復應有一

定之時效限制，乃設繼承回復請求權之制度，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

之」，第二項規定：「前項回復請求權，自知悉被侵害之時起，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年者，亦同」，以有別於物上返還

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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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權是否受侵害，應以繼承人於繼承原因事實發生後，有無被

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管理或處分為斷。

凡無繼承權而於繼承開始時或開始後僭稱為真正繼承人否認其他共同

繼承人之繼承權，並排除其占有、管理或處分等情形，均屬繼承權之侵

害，初不以於繼承開始時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之權利者為限。蓋

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返還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

存之權利。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之判例認：「財產權因

繼承而取得者，係基於法律之規定，繼承一經開始，被繼承人財產上一

切權利義務，即為繼承人所承受，而毋須為繼承之意思表示，故自命為

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利之人，必須於繼承開始時，即已有此事實之

存在，方得謂之繼承權被侵害。若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此事實，則其

侵害者，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而非侵害繼承權，自無民法第一千一

百四十六條之適用」，旨在說明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利之人，

必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即已有侵害繼承地位事實之存在，方得謂為繼

承權被侵害態樣之一，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間對於彼此為

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迨事後始發生侵害遺產之事實，則其侵害者，

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而非侵害繼承權，自無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

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在此範圍內，該判例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與憲法尚無牴觸。

釋字第四三八號解釋（86.10.30.）

【解釋文】

財政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係規定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調查、審核等事項。

該準則第九十二條第五款第五目規定「在台以新台幣支付國外佣金者，

應在不超過出口貨物價款百分之三範圍內，取具國外代理商或代銷商名

義出具之收據為憑予以認定」，乃對於佣金之認定與舉證方式等技術

性、細節性事項加以規定，為簡化稽徵作業、避免國外佣金浮濫列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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